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3-042

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达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剑琳 王菲

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电子信箱

ｄｍ＠ｔｅｄ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ｄｍ＠ｔｅｄ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３

，

０９３

，

３２４

，

０１９．０４ ２

，

４７６

，

０６７

，

７４８．２８ ２４．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１

，

３８５

，

９８４．９８ －１４９

，

４９１

，

３８８．１４ ６５．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５７

，

３５４

，

３９８．４３ －１５３

，

９６２

，

３６３．８１ ６２．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８

，

２８０

，

２８９．９６ ４７６

，

１９８

，

２０３．７５ －５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４８ －０．１０１３ ６５．６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４８ －０．１０１３ ６５．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６％ －７．１１％

增加

４．５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９

，

０２７

，

３３９

，

１７８．８３ １６

，

４７７

，

３９０

，

１４３．１４ １５．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９４８

，

６６１

，

２８７．７７ １

，

９９８

，

５６７

，

８８７．６３ －２．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７

，

０４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泰达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７５％ ４９７

，

９３４

，

８１４ ３

，

７５５

，

２０４

辽宁粮油进

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８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２％ ７

，

７０９

，

５０９ ０

中国建银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８％ ５

，

５６６

，

２６３ ０

周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４

，

９７６

，

６７６ ０

重庆中行国

际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８％ ４

，

１３１

，

７５１ ４

，

１３１

，

７５１

中国建设银

行

－

信诚中

证

５００

指数

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４％ ３

，

４９２

，

００１ ０

符冠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

，

０９１

，

０９８ ０

中国化纤总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１％ ３

，

０８３

，

７９８ ０

刘会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３

，

０２９

，

４６９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周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８０５

，

５４０

股

，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４

，

１７１

，

１３６

股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经济发展环境较为复杂，在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改革

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背景下，面对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亏损，在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的高度关注下，公司正视经营中

面临的困难，积极审视和调整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围绕“削枝强干，做强主业，实现四个转变，大力加强管理

和内控，实现公司经营扭亏”这一主线，努力减少和扭转经营中不利因素，根据各产业面临的行业环境变化，

适当调整优化产业布局，适时推出以经营目标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积极谋求公司经营管理持续良性发展长

效机制。

报告期内，各产业经营正常，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有所好转。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０９

，

３３２．４０

万元，同比增加

２４．９３％

；净利润为

－５

，

１３８．６０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亏

６５．６３％

。

截至本报告期末，泰达股份投资控股及参股

２７

家公司，主要集中在区域开发、环保、石油仓储贸易、洁净

材料和金融股权投资五大产业，各产业经营情况如下：

（一）区域开发产业按计划积极推进

报告期内，南京新城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３７７．８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８３％

，净利润

６

，

０４１．４０

万元，同比增加

３７．４２％

，其中：

一级开发业务板块中，规划总面积

１２．５

平方公里的扬州广陵新城项目积极加快土地整理进程。 报告期

内，实现区域开发收入

３７

，

８７１．２２

万元。

二级开发业务板块中，大连慧谷产业园研发

１＃

楼、宿舍楼、部分产业独栋基本完工，商业区目前已封顶

１０

栋楼，全部已建成项目内外装完成总体工作量的

６０％

，南京新城发展中心项目实现销售回款

８

，

１３５

万元。

天津汉沽和和家园项目实现销售回款

１

，

２７６．８８

万元。

（二）环保产业运营能力不断增强

报告期内，泰达环保实现业务收入

１７

，

５３７．０８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７．４７％

；净利润

２

，

８５１．９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６８．１９％

。

泰达环保下属双港、扬州、大连、武清、宝坻、滕州

６

个垃圾处理业务单元上半年安全稳定运行。在建大型

垃圾发电贯庄项目，厂内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秸秆发电遵化、故城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上半年完成垃圾无害

化处理总量

８４．２７

万吨，同比增长

６５．５１％

；实现上网电量

１．７７

亿度，同比增长

７４．３９％

。上半年新申请发明专利

１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４

项。

（三）石油仓储贸易产业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泰达蓝盾实际完成销售收入

１８２

，

５０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５．１９％

，实现利润

－８

，

４０５．８９

万元，同比

下降

８５．５６％

。

今年由于国际油价起伏多变，国内油价定价机制转变，再加上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较大，对油品贸易行

业不利影响加大，导致公司石油仓储贸易盈利能力下降。南港

８０

万立库区项目与国储能源的合作进展顺利，

股权变更已经完成。

（四）洁净材料产业技改扩建完成达产

报告期内， 泰达洁净实现销售收入

５

，

０４４．３３

万元， 同比增加

２０．１９％

； 净利润

４２９．２６

万元， 同比增长

１

，

０８２．８９％

。

上半年，国内主要产品销售和国际贸易销售稳定，军品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上升。技术改造项目扩建工

程，主要设备全部验收合格，已试生产了保温棉、空气过滤材料、超细液滤基材等产品，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生

产能力。

（五）金融股权投资产业保持投资规模

上半年保持金融股权持有规模，积极维护投资权益，加强与被投资主体沟通，确保投资保值增值。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公司将巩固上半年经营成果，继续深入推进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

绩效考核与运营管理监控体系，在产业布局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重点向区域开发、环保、石油仓储贸易三

个行业集中，专注主业发展，力争实现公司业绩扭亏。

在区域开发产业方面，公司将进一步积极推进扬州广陵新城项目的整体开发，加大可销售项目的营销

力度，逐步将以扬州广陵新城为主战场的一级开发业务培养成为区域开发和房地产业务板块盈利保障的坚

实基础。

在环保产业方面，公司重点推动业务跨区域扩张，创新运营管理模式，优化资金管理，使以垃圾发电为

主要利润中心的环保产业成为公司未来主要业务增长点之一。

在石油仓储贸易方面，公司着重加快流转速度，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加快推进南港

８０

万立库区石油仓储项目建设与投入运营，逐步实现以仓储带动贸易，巩固和强化该业务板块的公司主营业

务收入重要增长源地位。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政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合并范围增加了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

１

家，原因为：公司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根据其与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项目合作协议》和《股权转让协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受让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６６．８％

的股权，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张秉军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3-5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有张秉军先

生、胡军先生、马军先生、韦剑锋先生、谢剑琳女士和陈敏女士共六人。董事马恩彤女士和独立董事缐恒琦先

生因公无法出席会议，在充分知晓会议议题的前提下，分别书面委托董事胡军先生和独立董事陈敏女士代

为行使表决权。 应表决董事八人，实际行使表决权八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秉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制定《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董事会认为：该《薪酬管理办法》有利于公司高效、持续发展，对激励公司员工勤勉尽责、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有积极作用。

二、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司标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为建立完善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进一步提高公司标识中产权关系的辨识度，公司拟对英文名称、司标

进行修改，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董事会认为：该方案符合修改初衷，较为合理地反映了公司生

产经营现状及产权关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原独立董事肖红叶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需补选一名独立董事。

经董事会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拟提名魏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魏莉女士简历附后：

魏莉，女，

５５

岁

（一）教育背景 研究生，一级律师

（二）工作简历 历任天津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红桥区第一律师事务所任副主任、天津市第

一律师事务所律师，组建合伙制贤达律师事务所，创办天津凌宇律师事务所。 现就职于天津凌宇律师事务

所，任主任。

（三）兼职情况 兼任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高

教委员会委员、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天津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公安局监督员、天津滨海能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四）现就职于天津凌宇律师事务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披露日，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

（五）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就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任职资格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魏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经审查，本次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三）同意本次董事会确定魏莉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以提案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具体请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五、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具体召开时间、地点等请详见另行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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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９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监事有路雪女

士、董焱女士、于际海先生、周京尼先生和李强先生共五人。 应表决监事五人，实际行使表决权五人。 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路雪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制定《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监事会认为：该《薪酬管理办法》有利于公司高效、持续发展，对激励公司员工勤勉尽责、进一步提高工

作效率、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有积极作用。

二、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司标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为建立完善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进一步提高公司标识中产权关系的辨识度，公司拟对英文名称、司标

进行修改，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 监事会认为：该方案符合修改初衷，较为合理地反映了公司经

营现状及产权关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以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获得通过。

具体请详见另行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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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９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周二）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决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周二）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五）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司标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

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４．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联

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

四、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提议股东持股证明等；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26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

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修改公司英文名称

、

司标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

的议案

二 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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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声明人魏莉，作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天

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 最近一年内，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

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天津泰达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魏莉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深交所

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魏莉

日期: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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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魏莉女士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

人详细履历表请见《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

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

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本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本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

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

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

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3-5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2013年半年度报告等

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就该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

经审慎调查：

（一）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

生的资金占用延续到本报告期的情况。

（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担保金额总计

５８４

，

２９３

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为任何非

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的担保行

为，控制担保风险，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并认真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选举魏莉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事项

我们就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任职资格发表独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提名魏莉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二）经审查，本次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魏莉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禁

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三）同意本次董事会确定魏莉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以提案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缐恒琦、陈敏

2013年8月26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数传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１５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查勇 吴帅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３２７７８９ ０５７１－２８３２７７８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８３２７７９１ ０５７１－２８３２７７９１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ｙｏｎｇ＠ｗａｓｕ．ｃｏｍ．ｃｎ ｗｕｓｈｕａｉ＠ｗａｓｕ．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５５

，

５３６

，

５１３．２８ ６８９

，

１７０

，

０６９．７０ ２４．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５

，

７４６

，

０５５．２０ ８０

，

９８６

，

０１３．８１ ５５．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１

，

５７０

，

２８０．０１ ７３

，

７５４

，

１６３．０７ ６４．８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６４

，

２８６

，

２６３．２７ １７３

，

８９９

，

８６０．６７ １０９．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 １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 １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８９％ １１．０８％ ２．８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７２５

，

２８７

，

７８３．８９ ３

，

３８３

，

５７０

，

９６５．５８ １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９６８

，

０８８

，

１１２．９１ ８４２

，

３４２

，

０５７．７１ １４．９３％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１

，

５９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数数字电

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３％ ５９５

，

６７４

，

５３６

浙江省二轻

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９．０３％ ９９

，

０８５

，

８２１

湖南千禧龙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８．９３％ ９８

，

０００

，

０４７ ７１

，

１８４

，

２００

质押

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源仓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６．４９％ ７１

，

１８４

，

２００ ７１

，

１８４

，

２００

质押

７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浙江省发展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２％ ５７

，

０７２

，

６９８

东方星空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２％ ５７

，

０７２

，

６９８

北京光华贰

陆柒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６２％ １７

，

８０９

，

０００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海景贤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３％ １１

，

２４６

，

０００

深圳孚威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深圳市天美

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１％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

１

至

３

名及第

５

、

６

名股东间没有关联关系

，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

余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

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上半年

,

公司超额完成半年度经营指标

,

“新媒体”、“新网络”业务快速健康发展。杭州地区有线电

视网络业务继续稳健增长

,

互动电视业务收入和用户规模均稳步提升

,

互联网电视业务继续布局

,

手机电视

业务快速增长

,

全国新媒体业务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经过公司全体职员共同努力

,

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85,553.65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2,574.61

万元

,

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业务拓展

的同时

,

公司加强内控体系建设

,

严格管控成本

,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

同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

建立华数人才标准和领导力标准

,

实现精兵强将。 此外

,

公司积极做好非公开发行的推进工作。

(

一

)

概述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健康增长

,

实现营业收入

85,553.65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6,636.64

万元

,

同比增长

24.14%,

营业成本为

47,509.7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8,724.54

万元

,

同比增长

22.49%

。

2013

年

,

面对三网融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公司以“新媒体、新网络”为发展战略

,

加快了技术和网络的升

级

,

更好的挖掘市场潜力

:

1

、在本网市场

,

加快高清普及

,

强化全业务融合套餐发展

,

同时积极拓展传统数字电视直播类业务

,

加强

电子商务营销渠道建设

;

2

、全国新媒体业务

:

继续加强全国广电市场的拓展

,

加大高清业务推广力度

;

手机电视方面

,

继续扩大与

现有运营商总部及重要省分公司的合作

,

完善渠道管理机制

,

并积极探索三屏互动产品及应用

;

继续布局互

联网电视业务

,

扩大华数用户覆盖基数

,

拓展合作渠道

,

扩大市场影响、培育品牌

;

互联网视频业务发展势头良

好

,

月度用户覆盖超过

4000

万

,

品牌影响持续增强

,

网站代维代建业务经营良好

,

合作收入规模得以扩大。

(

二

)

收入

2013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收入项目稳定增长

,

实现营业收入

85,553.651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16,636.64

万

元

,

同比增长

24.14%,

主要是基础有线电视用户继续增长

,

视听费收入和网络接入收入增加

;

互动电视用户数

和规模均保持增长

;

互联网视频业务用户数和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

手机电视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

三

)

成本

公司

2013

年上半年营业成本

47,509.76

万元

,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为

46,494.02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21.30%,

增长的主要项目系

:

随机顶盒销售收入上升

,

相应机顶盒成本上升

;

为提供公司节目内容的丰富度

,

节

目内容支出上升。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3-039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

并

通过电话进行确认

,

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2

名

,

实际出席

12

名。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表决结果

:12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

100%

。

详见公司同时发布的《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和《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公告编号

2013-042)

。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深圳茁壮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代表的

100%

。 关联董事沈林华、田

国明、冯钟鸣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发布的 《关于公司与深圳茁壮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40)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对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

;

3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

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深圳茁壮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3-041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经过电

话确认

,

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瑾女士

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表决结果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审议通过议案。

监事会认为

: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的规定

,

报告内容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深圳茁壮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审议通过议案。

监事会认为

:

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况

;

关联交易金额较小

,

不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3-040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深圳茁壮2013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日常业务经营需要

,

需以协议价向关联方

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深圳茁壮”

)

采购软件

,

预计

2013

年发生金额不超过

1,100

万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本年与其发生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为

520.44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

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国胜

注册资本

:8,36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

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

1002

号瑞恩大厦

12

楼

01-09

单元、

13

楼

01-09

单元

主营业务

: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

;

计算机网络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

;

数字电视应用

技术的开发、服务和咨询

;

数字电视网络项目的投资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计算机、计算机网络产品、数字电视

产品硬件的购销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

（

万元

）

总资产

４１

，

２０６．４６

净资产

３７

，

２１０．９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金额

（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５７５．４９

净利润

１

，

１８２．５８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

“华数集团”

)

的控股子公司华数数字电视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深圳茁壮

3.59%

的股权。 华数集团的高管担任深圳茁壮的董事

,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形

,

与其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

,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

,

经营状况良好

,

不存在履约能

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详见前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本着“公开、公平、公正、互利互惠”

的原则

,

参照市场价格

,

与上述关联方协商并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

是必要的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况

;

关联交易金额较小

,

不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董事会召开之前已将该议案提交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并

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1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计划

,

预计

2013

年因向关联方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采购软件而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100

万元

,

该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

是必要的

;

2

、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根据协议价来确定

,

协议价以行业和市场标准为依据

,

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的

情况

,

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

3

、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较小

,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4

、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

合法合规。

综上

,

本人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

二

)

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

华数传媒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市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要

,

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无重大影响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

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上市公司亦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保荐机构对华数传媒与深圳

茁壮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

、八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13-043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

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前公司名称为湖南嘉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自上市以来

,

一直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

并在证券监管部门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指导下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

,

规范公司运营

,

提高

公司治理水平

,

促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现将最近五年来

,

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履行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采取的有关

监管措施情况说明如下

:

经核查确认

,

最近五年内公司未有被中国证监会、湖南证监局、浙江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的事

项。

经核查确认

,

最近五年内公司被中国证监会、湖南证监局、浙江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有一项

:

即

2009

年湖南证监局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年报专项现场检查后

,

向上市公司下达《关于要求嘉

瑞新材限期整改的通知》

(

以下简称“《通知》”

),

该《通知》中提出的问题、公司回复及整改措施如下

:

(

一

)

资产处置重大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不恰当

,

也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提出的问题

:

上市公司当时的控股子公司中圆科技、长沙振升仅在子公司内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转让房产的议案后

,

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分别以

251.03

万元处置海东青大厦房产两层共计

1793.1

平米

,

该转

让事项未进行评估

,

也未履行适当的审议程序。 同时

,

公司未及时予以公告

,

而是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事项。

回复及整改措施

: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处置上述房产其主要是为配合我公司债务重组

,

在和广东粤财的债

务谈判中急需支付

400

万元现金

,

而我公司当时又没有其他资金来源

,

因此在房产中介的介绍下

,

将上述资产

处置给了两个与我公司无关联的自然人。

该转让事项未履行适当的审议程序主要是因为

:

1

、上述房产在湖南振升房产转让给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圆科技和长沙新振升时

,

由于债务原因被司法

冻结

,

无法完成过户手续

,

未办理相关权证变更手续

,

因此本次房产处置

,

在房产部门递交的协议依然是湖南

振升房产与两个自然人签署的房产购买协议

,

而非中圆科技和长沙新振升

;

2

、中圆科技和长沙新振升均有逾期债务未予归还

,

如履行股份公司审议程序并信息披露

,

将导致中圆科

技和长沙新振升的银行债权人对上述房产采取司法措施

,

无法完成过户手续

,

无法收回处置款项而延误我公

司债务重组

;

3

、我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对资产处置的授权仅明确了百分比例

(

我公司净资产为负值

),

而未明确绝对额

指标

,

当时中圆科技和长沙新振升处置该项资产

,

因绝对金额较小

,

未达到净资产的绝对值比例

,

因此未履行

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司治理

,

现已修改了《公司章程》及其相关制度

,

明确了资产处置的相关

授权

,

严格杜绝该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

二

)

大额应收款项长期未收回

提出的问题

:

上市公司按照与大湖股份、华顺银行的债务重组协议

,

向大湖股份转让了所持张家界股权

496

万股

,

但大湖股份仅替你公司向华顺银行归还了

861

万元

,

尚有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共

4448.44

万元未偿

还。

回复及整改措施

:

根据

2008

年

4

月

30

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华顺支行

(

以下简称“光大华顺支

行”

)

与本公司、湖南洞庭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

现名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大湖股份”

)

、长沙新振升

铝材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签署《还款协议》

,

我公司将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张家界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496

万股权转让给大湖股份

,

后大湖股份代我公司向光大华顺支行归还了

861

万元

,

尚欠

4448.44

万

元未偿还

,

也即形成我公司应收大湖股份

4448.44

万元。

我公司由于进行资产重组

,

以及在银行的催收下

,

我公司及重组方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归还

了部分欠款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

我公司尚欠光大银行华顺支行本金

1699

万元

,

利息

424

万元

,

上述债务银行

同意延期至

2010

年

11

月还款。

针对上述债务

,

我公司及湘晖公司将敦促大湖股份尽快向银行归还

,

争取早日妥善解决。

(

三

)

关联交易存在先发生后履行审议决策程序的情况

提出的问题

:2009

年

,

公司向控股股东关联方岳阳新振升采购商品

17066.4

万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42.39%;

销售

1390.93

万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1.91%

。 但公司直到

2009

年

12

月才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

议程序。

回复

:2009

年长沙新振升与岳阳新振升的日常关联交易

,

直到

2009

年

12

月才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

议程序

,

其原因如下

:

本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方岳阳新振升因银行债务问题

,

其生产设备和土地被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

结

,2009

年年初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便决定对岳阳新振升的生产设备和土地进行司法拍卖。 拍卖成交将使

岳阳新振升完全丧失履约能力

,

致使长沙新振升与岳阳新振升日常关联购销随时有可能终止

,

因此

2009

年关

联交易事项预计总金额及其他事项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公司直到

2009

年

12

月初

,

确认拍卖尚无法

成交后方才履行审议决策程序。

2010

年

3

月

31

日我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

,

履行了

2010

年该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

,

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2010

年初

,

岳阳新振升的生产设备已被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

,

岳阳新振升基本停产

,

已无和长沙

新振升继续履约的能力

,

自

2010

年

2

月后长沙新振升与岳阳新振升无购销关系。

(

四

)

长期股权投资准备计提依据不充分

提出的问题

:

子公司长沙新振升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正常

,

近年收入和利润呈增长的趋势

,

但公司认为近期

市政府将要求公司拆迁异地

,

对长期股权投资

12638.99

万元进行单独测试后

,

计提了减值准备

10796.73

万元

,

长期股权帐面值仅为

1842.26

万元。 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大额减值计提理由不充分。

回复

:

我司对长沙新振升集团有限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为

12638.99

万元

,

持股比例

74.67%,2009

年我司对

长沙新振升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大额减值计提原因如下

:

1

、长沙新振升截止到

2009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为

-2496.69

万元

;

2

、根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政府房屋拆迁决定

,

芙政征决字

(2009)

第

2

号文

,

为了双扬路建设

,

对双扬路建

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全部予以拆迁

,

拆迁实施期限为

2009

年

7

月

24

日至

10

月

23

日。 长沙新振升的核心生产车间部分属于该红线范围内

,

且土地为长沙新振升租用

,

一旦实施

,

公司无法获

得土地补偿

,

生产面临全面停顿。

基于上述原因

,

我司对长沙新振升的长期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

,

按单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

差额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10796.73

万元。

(

五

)

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健全

提出的问题

: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均未详细记录参会的股东、董事、监事的发言要点

,

三会运作

流于形式

;

审计委员会在年报审核及与年审会计师沟通中缺乏书面的会议记录

,

也未提出实质性意见

;

公司章

程关于授权的规定存在问题

:

一是公司目前净资产为负值

,

除比例指标外

,

应在标准中加入绝对额指标

;

二是

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授权应采用相同指标

,

以保证授权范围的衔接

;

三是授权仅对投资和资产处置进行了

规定

,

未对资产抵质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进行明确规定。

回复及整改措施

:

针对上述问题

,

公司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制度》、《总经理工

作细则》等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2010

年

6

月

2

日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议案

,

上述公司规章于

2010

年

6

月

3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上。

修订后的公司制度对授权标准在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中进行了统一约定

,

保证了授权范围的衔接

;

针对目前公司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况

,

授权标准中加入了绝对额指标

;

对资产质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

项进行了明确约定。 《公司章程》等将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提交至本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今后将严抓公司治理

,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严格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履行职责

,

三

会会议记录将真实、准确、完整的记录参会的股东、董事、监事的发言要点。

(

六

)

公司的债务重组尚未取得全体债权人的最终确认

,

可能影响重组

回复

:

目前公司的债务重组已获得了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上海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和深圳分行、建设银

行芙蓉支行和深圳分行、光大银行长沙华顺支行、长城公司广州办事处

(

原华夏银行

)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招

商银行上海分行、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总行的延期确认

,

仅剩余广东粤财公司

(

原广东发

展银行

)

的债务尚在协商。 我公司将加快重组进度

,

争取与所有债权人均达成和解。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发行人

(

包括其前身嘉瑞新材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相关公告

,

并通过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公开渠道进行检索、咨询浙江证监局专管员等方式就发行人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1

、发行人上述被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发生于发行人

2012

年重大资产重组之前

,

监管对象为发行人前身

湖南嘉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相关整改措施切实可行

,

整改事项已按期整改完成

;

2

、

2012

年发行人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

,

公司将除货币资金外的全部资产出售给千禧龙

,

同时公司向华数

传媒全体股东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华数传媒

100%

的股权。 公司换届选举了全新一届的董事会、

监事会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团队

,

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

,

建立了完善的公司内控制度

,

提高了规范运作水平

,

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

;2012

年完成资产

重组并恢复上市以来经营规范

,

未出现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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